
 

 

 

 

 

 

 

 

 

关于成立长青街减灾委员会的通知 

 

各单位、部门： 

为进一步加强对街道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组织领导，完

善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提升防灾减灾救

灾工作整体效能，经街党工委和办事处研究，决定成立长青

街减灾委员会。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减灾委组成人员 

主  任：田  嫄 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 

副主任：徐文化 党工委副书记、人大工委专职主任 

于海民 纪工委书记 

周  慧 党工委委员、办事处副主任 

陈志宇 党工委委员、办事处副主任 

郭  艾 党工委委员、派出所所长  

田  密 党工委委员、办事处副主任 



潘  凯 党工委委员、办事处副主任 

郭子健 党工委委员 

李文英 农场副场长 

钟作为 农场副场长 

成  员：宋觉民 人武部副部长 

夏  峰 党政办负责人 

陈芳明 综治办专职副主任 

林  芹 经服办负责人 

李  强 城建办主任 

刘  敏 社事办主任 

陈福云 财政所所长 

李郧锋 应急办负责人 

张其芳 团工委书记 

王德玺 二雅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 

胡  敏 金鼎湾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 

周  建 三民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苏功斌 华星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黄爱云 团结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 

张  健 革新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 

李  博 合兴里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 

陈继新 天成园林和长青实业联合党支部书记 

李声勇 城管所所长 

朱金合 环卫所所长 

余  乐 红色物业公司党支部副书记 



罗建海 农业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中心主任 

段姽姽 文化站站长 

李  智 街卫生院院长 

街道减灾委下设办公室在应急办，承担街道减灾委日常

工作，李郧锋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牵头和负责本行业领域

的灾害应急处置工作，街道减灾委各成员单位协助配合做好

应急处置工作。 

如以上人员工作发生变动，由接任工作的同志接替，不

另行文。 

二、街道减灾委主要职责 

贯彻落实国家防灾减灾救灾法律法规、方针政策和规划；

研究制定全街防灾减灾救灾规划及相关法规制度，研究决定

全街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有关重大事项；统筹协调开展自然灾

害防治工作；组织开展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督导检查、评估考

核工作；指导各基层单位和机关科室防灾减灾救灾工作。 

三、街道减灾委办公室主要职责 

承担减灾委日常工作，统筹协调推进全街防灾减灾救灾

工作，督促落实由减灾委研究部署的具体事项，协调解决全

街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中的具体问题，完成减灾委交办的其他

工作。 

四、各成员单位工作职责 

1.应急管理办公室：承担减灾委办公室日常工作；组织

制定防灾减灾救灾政策、制度；编制并组织实施全街综合防

灾减灾规划；牵头组织一般自然灾害应急处置工作，组织协



调指挥各类应急队伍，组织应急救援，会同相关部门协调紧

急转移受灾群众、因灾毁损房屋恢复重建补助和受灾群众生

活救助；承担自然灾害综合监测预警工作，组织开展灾害综

合风险调查评估；负责统计、发布自然灾害灾情信息，组织

开展灾情核查、损失评估工作；组织灾害救助、救灾捐赠等

工作；组织建立应急物资共享和协调机制，组织协调重要应

急物资的储备、调拨和紧急配送；承担救灾款物的管理、分

配和监督使用工作；组织编制自然灾害类专项预案，承担预

案演练的组织实施和指导监督；指导完善社会力量和市场参

与救灾工作机制。负责地震监测速报；负责震情会商，及时

提供震后趋势判定意见；负责地震灾害风险调查评估与地震

灾害预测预防；参与制定应急避难场管理制度规范；负责组

织开展防震减灾知识宣传；负责联合开展地震灾情调查、灾

害损失评估和舆情应对；协助开展地震灾后恢复重建等工作。 

2.党政办：负责组织协调新闻媒体，开展防灾减灾宣传

教育，督促指导新闻媒体做好宣传报道工作，及时正确引导

社会舆论。统筹协调指导涉事区域或部门开展涉及防灾减灾

救灾网络舆情的引导处置工作。负责明确各相关部门防灾减

灾救灾职责，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时提出防灾减灾救灾

机构编制调整意见。灾害发生期间，负责党政机关的安全保

卫和后勤服务工作；负责应急保障用车和公务用车的管理。 

3.武装部：负责组织指挥民兵支援地方抢险救灾，必要

时应街道减灾委请求，协调驻军参加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



作；组织民兵开展自然灾害抢险救援工作。负责协调武警部

队实施抢险救灾工作，支援地方开展灾后恢复重建。 

4.经济发展办公室：负责将防灾减灾工作纳入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规划，制定防灾减灾救灾领域军民融合发展规划，

安排重点防灾减灾项目，按建设程序组织防灾减灾救灾项目

的前期审查审批工作；积极争取救灾应急补助中央、省、市、

区预算内投资，协调推进有关项目建设；负责组织和协调粮

油应急储备和供应加工企业参加救灾工作，保障灾区粮食供

应；负责督促协调相关行业企业做好自然灾害防治工作。负

责工业应急管理、产业安全有关工作；统筹做好无线电应急

处置工作；负责指导灾区工业企业抢险救灾、停工停产、因

灾毁损厂房等灾后恢复重建、复工复产等工作；负责统筹协

调电力和电信运营企业开展电力、通信应急保障；负责统计

报告工业受灾情况。建立健全科技支撑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

政策措施和长效机制,促进防灾减灾救灾领域国防科技与地

方科技相互转化。负责指导商业企业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组

织协调商业企业参加抢险救援；负责建立健全生活必需品市

场供应应急保障机制，组织重要生活必需品紧急调度；负责

灾区重要消费品储备管理和市场调控工作。 

5.社事办：负责组织指导中小学、幼儿园做好防灾减灾

救灾知识宣传教育和自然灾害防治工作；指导受灾区域做好

受灾师生员工的紧急转移安置工作；采取有效措施及时恢复

正常教学秩序；负责统计报告教育部门受灾情况；牵头做好

学校灾后恢复重建规划、计划、方案并组织实施。负责依法



对防灾减灾救灾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进行登记、管理；

督促指导各镇街及时将符合条件的受灾人员纳入临时救助

或最低生活保障范围；依法组织开展社会慈善募捐，管理、

接收并分配慈善捐赠款物，组织协调社会力量参与抢险救灾、

灾后恢复重建工作；负责重大灾害因灾死亡人员的遗体善后

工作。 

6.派出所：负责灾区治安秩序维护，协助组织灾区群众

紧急转移避险工作；按照应急响应等级，做好道路交通疏导

工作，确保安全畅通；积极配合做好救灾救援和应急救助工

作；依法打击灾区盗抢现象，查处制造网络谣言等违法违规

人员；负责灾区重要目标和要害部位的安全保卫工作；负责

协调武警部队协助维护救灾秩序和社会治安。 

7.财政所：根据财力情况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实际需要，

统筹安排防灾减灾救灾经费并纳入年度财政预算；负责防灾

减灾救灾资金的预算管理和拨付。 

8.城建办：协助灾区制定灾后恢复重建规划，指导灾区

开展灾后房屋和市政基础设施的安全鉴定、修复、重建等工

作；负责制定城市抗震防灾规划。编制利用人防战备资源参

与防灾救灾和应急管理规划以及预案；利用人防指挥通信系

统、人防工程、疏散基地等战备资源，为政府组织抢险救灾

提供必要的服务和支援保障；及时统计报告房屋因灾毁损情

况。 

9.城管所、环卫所：协调对灾害风险地区道路、桥梁进

行抗灾设计和规划；负责组织交通运输行业防灾减灾和灾后



恢复重建工作；负责灾民疏散、救灾物资、救灾人员运输的

通行路线抢通工作；协调抗灾救灾人员和物资的公路、水路

运输，组织提供转移受灾群众所需的交通工具；及时统计报

告道路交通因灾毁损情况。负责职责范围内市政基础设施的

灾害防御和应急处置工作；负责组织汛后道路清淤工作；协

调力量协助地质灾害灾区渣土运输工作。 

10.农业服务中心：负责落实综合防灾减灾规划相关要

求，组织编制洪水干旱灾害防治规划和防护标准并指导实施；

承担水情旱情监测预警工作；组织编制重要河道和重要水工

程防御洪涝抗御旱灾调度及应急水量调度方案，按程序报批

并组织实施；承担防御洪水和内涝应急抢险的技术支撑工作；

组织指导防洪应急度汛及水毁工程修复工作；及时统计上报

水利基础设施因灾毁损情况。为全街防汛抗旱提供水文、水

资源技术支持，承担暴雨洪水与旱涝灾害调查监测、发布农

业灾情；协调种子、农药等救灾物资储备和调拨，提出生产

救灾资金安排建议，指导紧急救灾和灾后生产恢复；负责农

作物重大病虫害防治和农业植物防疫检疫工作；牵头管理外

来物种灾害；及时统计报告农作物因灾受损情况。负责落实

综合防灾减灾规划相关要求；负责治理水土流失、防沙治沙

工作的规划和实施；承担突发沙尘暴灾害、极端天气应对等

方面的应急管理有关工作； 

11.天成园林：负责落实综合防灾减灾规划相关要求，

组织编制森林火灾防治规划、计划并组织实施；指导开展防

火巡护、火源管理、防火设施建设等工作；组织、指导园林



和林业有害生物监测、防治和检疫等工作；协助做好林业灾

情统计工作；及时统计报告全街林业因灾受损情况。 

12.文化站：负责规划推进灾害应急广播体系建设；负

责组织指导旅游景点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协助建设旅游景点

应急避难场所；协调相关部门保障灾区广播、电视系统的正

常运行，做好损毁设施恢复重建的规划工作；协调有关媒体

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宣传报道工作。 

13.卫生院：负责合理调配医疗卫生资源，组织开展灾

区医疗救治、卫生防疫和心理援助等工作，预防控制因灾传

染病疫情的发生、流行；指导灾区落实医疗保障政策，保障

 受灾困难群众基本医疗需求。负责统计报告卫生健康领域

受灾情况；负责卫生健康基础设施恢复重建工作。 

14.经服办：协助建立完善灾情统计制度，负责提供基

础统计数据，协助做好灾情数据分析、评估、汇总工作。 

15.团工委：负责支持引导志愿者等社会力量有序参与

抢险 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等工作。 

 

东西湖区人民政府长青街道办事处 

                2021 年 8 月 30 日 

 

 

 

 

长青街道办事处党政办公室         2021年 8月 30日印发 


